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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海市文登区物价局 威海市文登区住房保障和
房产管理局关于规范我区住宅小区停车收费

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物业服务企业及相关停车场经营单位：

近年来，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，

住宅小区停车收费管理问题越来越突出，为规范我区住宅小区停

车收费秩序，按照《山东省定价目录》及《山东省住宅物业服务

收费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参照周边收费水平，结合我区实际，

现就规范我区住宅小区停车收费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1、住宅小区停车场是指住宅小区内规划配建的停车场（位）

以及由业主共有的经业主大会同意在小区内道路或者其他场地

上设立的停车泊位。

2、住宅小区停车收费包括车位租赁费、停车服务费、车位

场地使用费。业主委员会成立前的普通住宅前期物业停车收费实

行政府指导价（指导价格为最高限价，下浮不限），具体收费标

准由建设单位与物业服务企业在《前期物业服务合同》中约定；

具备业主与物业服务企业、停车服务企业协商议价条件的，则放

开收费标准。

3、物业服务企业对车辆实行出入证件管理的，应当为业主



或物业使用人免费配置必要的出入证件；因遗失、损坏需要补办

的，可以适当收取工本费。对进入住宅物业管理区域内为业主或

物业使用人配送、维修、安装及执行公务等车辆，不得收取停车

费用。

4、长期占用车位停放机动车的，可以按月收费，物业服务

合同有约定的，停车费可以预收，预收时间不超过一年；临时停

放机动车超过 2 小时的，可以收取一定费用（具体标准详见附

件），停放未超过 2 小时的，应当免费。

5、物业服务企业、停车场经营单位应与车位使用人签订书

面的停车位使用协议，明确双方在车位使用等方面的权利义务，

同时在住宅小区醒目位置制作收费公示牌，公示停车收费标准和

监督服务电话。

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有效期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，此前

与本通知不符的有关规定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文登区住宅小区停车收费标准

威海市文登区物价局 威海市文登区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

2016 年 10 月 15 日



附件

文登区住宅小区停车收费标准

项目 类型 收费标准 备注

车位租赁费

室外

小型车 30元/车位.月

其余各型车 60元/车位.月

室内 170 元/车位.月

车位场地使用费

小型车 30元/车位.月

其余各型车 60元/车位.月

停车服务费

室外 20元/车位.月

室内 30 元/车位.月

临时停车收费

白天

7:00-19:00

计时 1元/小时
2 小时内免

费，超出 2 小

时的，不足 1

小时按1小时

计;跨时段的

累计计费

计次 2 元/次

夜间

19:00-次日7:00
计次 3 元/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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